关于协助解决中新生态城贻成学府壹号（锦铂园）小区地下车位租赁有关事宜的一封信

[bookmark: _GoBack]中新生态城贻成学府壹号（锦铂园）小区将于2022年4月底交付，近日该小区开发商向小区业主发放了《贻成学府壹号（锦铂园）地下车位使用转让租赁通知函》，函件告知该小区地下车位短租车位租金500元每月，3年起租，管理费单独结算（100元每月）。收此函件后，小区业主产生极大不满，不稳定因素持续发酵。
争议焦点如下：
一、短租期强制为三年，提供强制服务。购房之初，购房合同内明确表示，小区车位将采用长租短租相结合方式供业主使用。《民法典》虽未对短租期限做具体要求，但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“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，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，结合相关条款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、习惯以及诚信原则，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”，当前市场交易习惯短期均为按月租赁，开发商将短期定义为3年，违背当前市场交易习惯，违背了老百姓对短租的一般理解，故短租期强制为三年构成合同违约，为开发商利用优势地位，提供强制服务的非法行为。
二、短租租金高昂，远超市场平均水平。根据业主初步调研，滨海新区范围内租赁停车位（包含管理费），月均价在200至300元左右不等。国务院《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“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不超过同一地区、同一期间、同一档次、同种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的合理幅度”，该小区地下车位租赁费用每月高达600月（包含管理费），远超新区平均价格水平，属于开发商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的违法行为。该小区销售人员所举例的当地平均价格不真实，举例小区多数为叠拼、洋房小区，跟高层为主的贻成学府壹号小区非同档次，部分小区尚未交房，部分小区因收费争议数次引发群体性事件。
业主基本诉求：
一、相关主管部门公式地下车位权属问题。该小区开发商称为将地下车位纳入地上房屋公摊面积，拥有地下车位的所有权及使用权。但其售卖的地下车位无法办理产权证，以长租形式进行售卖。请相关部门公示有关建筑备案及地下车位权属文件。
二、取消短租三年强制规定。恳请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介入，取消该小区车位短租期为3年的强制规定，改为按月进行租赁。
三、短租价格回归理性空间。恳请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介入，取消该开发商牟取暴利的违法行为，积极协调达成合理租金价格。
该小区周边均为禁停道路，无公共停车场且紧邻多所学校，如相关问题迟迟无法解决，势必造成周边交通秩序混乱，居民有家难进、有家难回，与当前市政府颁布的《天津市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实施方案》相违背、与“放管服”大背景相违背。盼相关部门提早介入、尽快解决，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。


